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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管內地旅行團來港的接待安排  
背景資料簡介  

 
 
目的  
 
  本文件旨在就內地旅行團來港的接待安排提供背景資

料，並綜述議員就相關事宜提出的關注事項。  
 
 
背景  
 
"零團費／負團費 "旅行團  
 
2.  根據政府當局提供的資料 1，內地旅行團來港需經由中

國國家旅遊局 (下稱 "國家旅遊局 ")登記的內地旅行代理商 (下稱
"組團社 ")負責組團，然後交由香港註冊旅行代理商 (下稱 "地接
社 ")負責在港提供接待服務，包括提供食宿，安排觀光行程。一
般情況下，內地旅客在內地向組團社交付團費，視乎內地組團

社與香港地接社的合約關係，內地組團社會向香港地接社繳付

一筆款項，以作地接社提供接待服務的費用。  
 
3.  市場中常引用的 "零團費／負團費 "旅行團，是指香港地
接社在沒有收取內地組團社費用的情況下，仍然為該組團社負

責的訪港旅行團提供接待服務。在這種情況下，地接社選擇靠

賺取佣金以彌補其接待的成本和賺取利潤。為了賺取更多佣

金，香港的地接社一般會安排這些 "零團費／負團費 "旅行團到指
定店舖定點購物，帶團導遊亦須向旅客推銷貨品。根據過往的

                                              
1 政府當局於 2006年 11月發出的文件： "打擊與 "零團費 "內地訪港團有關的市場不
良行為 "(立法會 CB(1)344/06-07(07)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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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部份經營 "零團費／負團費 "的香港地接社更會要求導遊墊
支接待費。選擇接受這項安排的導遊，他們一般會通過向旅客

促銷商品，賺取更多佣金以作補償。  
 
加強保障內地旅客的措施  
 
4.  自 2006年 11月有 "零團費／負團費 "旅行團的內地旅客
投訴本地導遊及旅行代理商後，香港海關與警方緊密合作，加

強執法，打擊違法的欺騙及誤導消費者行為。他們並與香港旅

遊業議會 (下稱 "旅遊業議會 ")及消費者委員會 (下稱 "消委會 ")建
立了迅速通報機制，令相關機構可盡快就投訴採取行動，並在

有需要時作出懲處。  
 
旅遊業議會作出的規管  
 
5.  旅行代理商和導遊如違反旅遊業議會的指引及業務守

則，會遭受紀律處分，倘違反情況嚴重，處分更包括被撤銷牌

照或導遊證。旅遊業議會於 2006年 11月決定將違規旅行代理商
的罰款額由 1萬至 10萬元，增至 5萬至 20萬元，以加大懲處力度。
旅遊業議會在 2007年 7月推行 "導遊持續專業進修計劃 "，導遊每 3
年續領 "導遊證 "前，必須首先完成有關進修計劃。  
 
6.  為協助導遊避免依賴購物回佣為主要收入，旅遊業議會

於 2007年 5月發出指引，規定旅行代理商必須支付出團費予接待
內地旅行團的導遊。旅行代理商也不得要求接待內地旅行團的

導遊墊支巨額款項，以及不可不合理地拖欠導遊合理墊支的款

項。  
 
7.  2007年，旅遊業議會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把根據 "入
境團購物商店登記制度 " 2為內地團體旅客提供百分百退款的保

證期延長至 6個月、收緊 "登記店舖記分制 "3、公開被記分店舖的

資料，以及要求接待內地團體旅客的旅行代理商必須向旅遊業

議會登記行程確認書和向旅客派發行程表等。  
 

                                              
2 旅遊業議會於 2002年推出該計劃，如旅客對其購買的貨物不滿並在 14天內向登
記店舖提出，登記店舖須向旅客全數退款。  

 
3  旅遊業議會於 2005年實施 "登記店舖記分制 "，被記分數累計達 30分的店舖，議
會會考慮取消其登記，有關店舖便不能再接待團體旅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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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地旅遊當局合作  
 
8.  除在本港進行規管及相關工作外，與源頭市場旅遊當局

合作規管亦很重要。旅遊事務署定期就推廣 "優質誠信香港遊 "4

與內地旅遊部門溝通，互相配合對方的監管工作。香港旅遊發

展局 (下稱 "旅發局 ")、消委會和相關內地機構例如中國消費者協
會、國家旅遊局及深圳市旅遊局等，在內地合作加強有關保障

消費者的宣傳及教育。消委會在 2007年推出 "精明消費香港遊 "
網站，協助內地旅客瞭解在香港購物需要注意的事項。該網站

有超連結至廣東及深圳等地旅遊當局的網站。  
 
9.  內地於 2009年 5月起實施《旅行社條例》，實施多項打  
擊 "零團費／負團費 "旅行團的措施，提高消費者權益的保障，包
括要求旅行代理商與旅客簽訂合約，列出行程、旅行代理商安

排購物次數、停留時間等。該條例規定旅行代理商如將旅遊業

務委託給其他旅行代理商，應向接受委託的旅行代理商支付不

低於接待服務成本的費用等。  
 
 
湖南旅客事件  
 
10.  2010年 5月 22日，一名無牌導遊拒絕讓一個來自湖南的
旅行團離開某間已登記的珠寶店，一名內地旅客與該導遊爭執

後心臟病發死亡。事件揭露了旅行代理商服務質素、導遊態度

和安排旅行團定點購物等問題。  
 
事件發生後的跟進工作  
 
11.  政府極度關注事件。旅行代理商註冊主任在 2010年 6月
約見經營內地來港團體遊的旅行代理商，告誡他們必須在接待

旅行團時注意服務質素，並時刻保持誠信。旅遊業議會對事件

進行了調查，並決定終止該旅行代理商的會籍。此外，當局由

2010年 6月起採取了多項跟進措施，以加強規管內地旅行團來港
的接待安排。  
 
加強業界監管  
 
12.  為方便旅客瞭解他們的權益，旅遊業議會規定旅行代理

商在派發給旅客的行程表上，必須列明導遊不得強迫旅客購

                                              
4  "優質誠信香港遊 "向內地旅客提供不同選擇。雖然該等產品團費相對較高，但
不設定點購物、自費項目，亦不會索取附加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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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亦不可強留旅客在登記店舖之內，以及提供導遊的詳細資

料。旅遊業議會會抽查旅行代理商在內地入境團確認書所提供

的導遊姓名及導遊證編號，確保資料屬實。旅遊業議會亦已加

強對導遊的巡查，確保他們持有旅遊業議會發出的有效導遊

證。旅行代理商及導遊的違規紀錄會在旅遊業議會網站上公布

兩年，供旅客參考。  
 
13.  在登記店舖方面，旅遊業議會規定登記店舖記錄每一個

旅行團進入及離開店舖的時間、核對並記錄導遊的資料，並於

店內張貼有關購物退款保障計劃及旅遊業議會服務熱線的海

報。旅遊業議會已加強對店舖的巡查，並會收緊登記店舖記分

制。旅遊業議會亦已成立專責小組，全面檢討內地來港旅行團

的營運，如接待內地團的經營模式、導遊與旅行代理商之間的

帶團安排及薪酬制度等。  
 
與內地當局合作  
 
14.  事件發生後，旅遊事務署已與國家旅遊局及有關的旅遊

當局會面。深圳市文體旅遊局已召集深圳旅行代理商和中轉

社，重申有關誠信旅遊的要求及市場手法的規管，並進行專項

檢查，加強處罰違規旅行代理商。該局還會與旅遊業議會互通

香港遊團隊更多資料，便利監管，並加強巡查暗訪工作，包括

與香港合作增加暗訪工作的密度及覆蓋面。  
 
15.  為了加強與內地旅遊當局的訊息交流，旅遊業議會會向

他們通報在接待內地團體遊時屢次違規的香港旅行代理商資

料。旅遊業議會在調查涉嫌強迫購物投訴個案時，將要求旅行

代理商提供團隊的接待費和團員所支付的全部團費資料，方便

內地旅遊局與港方聯手打擊違規行為。  
 
 
以往的討論  
 
16.  前經濟事務委員會 5在 2006年 11月 27日及 2007年 4月
23日舉行會議，與會者包括政府當局和來自旅遊業議會、旅發
局、消委會及零售和旅遊業界的代表，會上部分委員關注到有

關 "零團費／負團費 "旅行團的問題及購物欺詐事件，反映旅遊業
的自我規管制度失效。事務委員會促請政府當局進行全面檢

討，以及考慮成立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負責規管旅遊業。委

員察悉佣金制度是旅遊業內存在多年的慣常做法，但他們促請

                                              
5 經濟事務委員會已於 2007-2008年度會期起改名為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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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業議會檢討有關制度及導遊的薪金結構，協助導遊減少依

賴銷售佣金作為收入。  
 
17.  關於欺騙內地旅行團旅客的店舖，該事務委員會認為不

應姑息此等不良行為。事務委員會認為加強對內地旅客的宣傳

及消費者教育，以加深他們對精明消費及投訴渠道的認識十分

重要。在 2007年 4月 23日的會議席上，事務委員會通過了一項議
案，促請政府當局、旅發局、消委會及旅遊業界加快制訂措施，

齊心協力打擊有關行為，以保障旅客及消費者的權益；同時加

強與內地合作，致力處理由 "零團費 "旅行團引伸的不良經營手
法，以助本港旅遊業界長遠穩健發展。  
 
18.  在 2010年 6月 28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當局在湖南旅客事件發生後所採取的跟進行動；部分委員認

為，該次事件再次反映業界自我規管制度下及 "零團費／負團費 "
旅行團出現的種種問題，因為消費者對涉事旅行代理商提出的

投訴高達 24宗，而該公司亦曾 8次違反旅遊業議會的守則及指
引。雖然事件中涉案的旅行代理商可能會受到以撤銷其旅遊業

議會會籍的方式懲處 (有關會籍是續領旅行代理商牌照的先決條
件 )，他們關注到現行的機制是否可以防止該公司的董事或股東
另外開設新公司再次營運。該些委員並質疑旅遊業議會有否監

察有關情況，當中是否有旅行代理商的董事或股東和這些 "登記
店舖 "有關。委員亦對部分旅行代理商聘用非法導遊的不良手法
表示關注。他們認為，與其採用懲罰措施並在每次發生被傳媒

廣泛報道的事件後實施較前更嚴厲的規管措施，旅遊業議會應

制訂防範措施，以遏止違規行為。部分委員促請政府適當地檢

討在規管業界方面應否擔當較為主動積極的角色。  
 
19.  事務委員會委員關注到，由於參加香港 4天團的湖南旅
客每人所繳付的 2,000元團費，大部分已被湖南的組團社及獲外
判該團的深圳旅行代理商收取，負責接待的本港旅行代理商只

好透過其他收入來源 (例如購物的佣金 )來支付旅行團的開支。政
府於 2006年已聲稱會糾正由 "零團費／負團費 "旅行團所衍生的
市場上各種不良的經營手法，但這些不良的經營手法至今仍未

徹底杜絕，委員對此表示失望。他們認為應收緊記分制度，以

達致更大的阻嚇作用。  
 
20.  議員在過往的立法會會議上曾提出多項質詢，就無證導

遊為訪港旅行團提供服務、本地旅行代理商接待內地旅行團的

服務水平、導遊證續證事宜，以及非法在港提供導遊服務等表

示關注。立法會在 2007年 5月 9日會議上通過一項有關 "打擊黑店 "



 6

的經修正議案，該議案促請政府當局採取積極措施，嚴厲打擊

黑店宰客，並加強對旅遊業的規管，令旅客重拾來港購物的信

心。  
 
 
最新發展  
 
21.  2010年 7月，一名女導遊大罵一團內地遊客 "寒酸 "的片
段，在互聯網上及內地多個電視台廣泛流傳。 2010年 9月 4日，
旅遊業議會決定即時撤銷該名女導遊的導遊證。該名女導遊提

出上訴，旅遊業議會其後決定把涉事導遊的導遊證暫停 6個月，
其後如果再次違反有關規例，將撤銷她的導遊證。  
 
22.  2010年 10月 11日，旅遊業議會檢討內地來港團經營模式
與規管措施專責小組向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提交報告，報告

就打擊這些 "零團費／負團費 "旅行團及就規管接待內地來港旅
行團的導遊事宜提出 10點建議。  
 
23.  行 政 長 官 在 2010 年 10 月 13 日 立 法 會 會 議 上 發 表
2010-2011年度施政報告時表示，數宗以不良手法接待內地旅行
團的事件，損害了旅遊業的聲譽。政府決心加強規管，以助本

港旅遊業健全及持續發展。政府當局將於 2010年 11月 22日的會
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政府有關加強規管內地旅行團來港接

待安排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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